
 - 1 - 

为了加强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，为“应检尽检”和

“愿检尽检”的群众提供便利服务，降低群众个人负担，检疫检

测组组织市卫生健康委、市医保局、市财政局等部门认真研究，

多措并举，进一步优化核酸检测服务，提高检测效率，降低检测

费用，方便群众生产生活。我们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： 

一是持续提升检测能力。目前，北京具备核酸检测能力的机

构共 252 所，每日最大检测能力 75 万单样本，从近期顺义、大

兴和东城、西城大规模核酸筛查和日常检测情况看，我市核酸检

测能力能够充分保障全市“应检尽检”和“愿检尽检”等任务需

求。河北发生疫情后，我市派出 3 支核酸检测医疗队到南宫市和

三河市支持当地开展检测工作。 

二是开设核酸检测门诊。近期先行在全市三级甲等综合医院

和各区的区域医疗中心单独设立核酸检测门诊，逐步扩大到全市

二级以上医疗机构，为不需进行诊疗服务的群众，提供核酸采样、

检测、结果反馈和报告查询服务，不收取医事服务费。开设核酸

检测门诊后，这些群众不用和其他患者一起排队等候，采完样就

可以回家，检测结果 24 小时内反馈，通过健康宝等方式可以查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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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多渠道开展预约服务。市卫生健康委已向社会发布了全

市核酸检测机构名单和网站、电话等预约方式，要求检测机构加

大预约号源数量，供市民合理选择，避免扎堆聚集。继续通过

114 统一挂号平台、京医通预约挂号平台、医疗机构网站、预约

电话、公众号、小程序、APP 等方式，为市民提供非现场预约服

务，并结合实际，动态调整各预约渠道号源比例。同时，医疗机

构保留自助机等现场预约，方便群众随到随检。 

四是降低核酸检测价格。综合考虑检验技术发展进步和相关

成本变化等因素，进一步下调了核酸检测价格。从 1 月 28 日起，

将“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”项目最高指导价格由原来的单检

120 元/次、5:1 混检 40 元/次、10:1 混检 30 元/次，分别调整为

80 元/次、30 元/次、20 元/次。价格不得上浮，下浮幅度不限。

这是我市第三次下调核酸检测价格(180、120、80)。检测机构可

根据检测人员的具体情况，提供单检和 5:1、10:1 混检服务，供

群众选择。除公立医疗机构和疾控机构严格执行新的价格政策外，

我市第三方检测机构积极响应，全市 58 家第三方检测机构除了已

暂停核酸检测业务的 3 家机构外，其他 55 家均已同步进行价格调

整，并通过微信公众号、官方网站、小程序等向社会进行公示。 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4804


